
《 2002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
政府當局就有關

《 2002 年公司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的兩份意見書的意見

香港律師會所提交的意見書

草案第 2(1)(b)條  －“經理”的定義

草案第 2(1)(b)條所載“經理” 1 一詞的定義，旨在實施公司

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(常委會 )的建議；常委會建議該詞應指直接隸

屬公司董事局及須向公司董事局負責的行政職級人員 (而非公司

內任何職級的行政人員 )。這定義並不包括直接向董事總經理負

責的人員。

草案第 14 至 17、 19 至 23、 76、 79(1)至 (5)及 86 條

2. 上述條款旨在修訂《公司條例》（該條例）內若干條文，以

提交陳述書代替提交法定聲明或誓章的存檔規定。根據該條例第

349 條，任何人如在提交的陳述書內作出虛假陳述，可被檢控，

而一經定罪的最高刑罰是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六個月。

草案第 25(1)及 (2)條

3. 為精簡程序及簡化存檔規定，我們認為適宜免除有關將批准

公司股本增加的決議送交存檔的現行規定，代之而規定公司須在

股本增加生效後 15 天內，把有關通知送交公司註冊處處長（處

長）存檔。這些法例上的修訂與涉及股本事宜例如將股本合併、

股份轉換為股額等的現行存檔安排一致。

4.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假如有關決議是以特別決議
2
方式通

過，則根據該條例第 117 條，有關的特別決議仍須送交存檔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“經理”一詞就一間公司而言，指身居在董事局的直接權限下的職位的人，但不包括：

(a) 該公司的財產的接管人或經理人；或

(b) 根據第 216 條委任的該公司的產業或業務的特別經理人。

2  如果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沒有訂明可以透過普通決議增加股本，便須通過特別決議，才可增加股

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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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第 32 條

5. 經考慮公司註冊處的經驗，我們建議免除有關在押記登記證

明書上述明保證款額的規定。處長表示，現時 95%的押記均屬

“一切款項”押記，有關款額難以準確述明。他接獲有關保證款

額的描述，往往都是篇幅冗長及以法律術語寫成，令他難以詮釋

及在登記證明書上述明箇中重點。我們並不認為在押記證明書上

述明保證款額的規定有任何實際作用。相關人士可以查閱有關的

文件，以得知更全面的資料，而公司註冊處備有該等文件，可供

公眾查閱。

草案第 33 條

6. 下文第 9 段所載述的意見與本條款相關。

草案第 38 條

7. 如公司的成員人數減至一人或由一人增加至兩人或多於兩

人，公司須將一項有關上述事項發生的陳述記入公司的成員登記

冊內，以供公眾查閱。因此，這項安排可提高單一成員公司的透

明度，以符合公眾利益，特別是與該類公司有業務往來者的利

益。如公司沒有遵從上述的規定而構成失責，可被檢控，而一經

定罪的最高刑罰是罰款二萬五千元及按日計算失責罰款七百元。

香港銀行公會所提交的意見書

草案第 26 條

8. 根據該條例，凡減少公司股本，必須徵求法院批准。常委會

認為公司如無作出分發，而股東又獲得平等和公平對待，便毋須

由法院批准。因此，常委會建議，如公司的股本減少只屬將股份

面值重新指定為一個較低的款額，便毋須徵求法院批准；但必須

符合以下條件－

(a) 該公司只有一種類別的股份；

(b) 其所有已發行股份均已全部繳足股款；

(c) 該項股本減少是由所有股份均分的；以及

(d) 該項股本減少是記入股份溢價帳的貸方。

由於有關的股本減少是記入股份溢價帳的貸方，而股份溢價帳根

據該條例第 48B 條被視作為公司的股本，故公司不會作出分發。



3

值得注意的是，倘公司從股份溢價帳中作出分發，必須經由法院

批准（一如股本減少的情況）。因此，我們並不認為有必要在本

條款加入“公司並無支付現金”這項條件。

草案第 33 條

9. 我們並不認為有需要在該條例內規定提供承按人或承押記人

證明書，或澄清承押記人的抵押情況（當已登記押記的解除被錯

誤地記入登記冊），因為政策目的是，由承按人或承押記人以外

任何人就解除已登記押記而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的指定格式文件，

必須隨附一份文件以證明已登記的押記已告解除，而該份文件須

由代表承按人或承押記人的獲授權簽署人蓋章或簽署，確實證明

承按人或承押記人同意解除有關押記。我們正檢討草案第 33 條

的字眼，以確定是否需要更清楚說明這項政策目的。

草案第 42、 44 及 55 條

10. 草案第 42 條規定，如公司只有一名成員，則一名成員即構

成公司會議的法定人數。草案第 44 及 55 條分別承認只有一名成

員或董事的公司在會議上作出的決定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草案

第 2(3)條規定，該條例任何條文須經必要的變通，以適用於公司

只有一名成員或董事的情況。因此，我們並不認為有需要按所接

獲意見書的提議，進一步修訂該條例。

草案第 58 條

11. 常委會認為，就公司向其董事提供資助而言，「貸款」一詞

不足以涵蓋現今的信貸方式。常委會得知英國已修訂法律，將禁

止的項目擴大至包括信貸交易及類似貸款；常委會建議該條例應

擴大範圍以涵蓋提供資助的情況。基於上述背景，草擬本條款時

是以英國法例的有關條文為藍本。

12. 至於對「信貸交易」及「如藉或根據某項安排」等詞的關

注，我們草擬有關條款時所採用的字詞旨在表達所有可能出現

「向董事提供資助」的情況。舉例說，倘將貨物或土地以定期付

款方式出租給董事，而定期支付的款額訂於商業市場所無法提供

的水平，可涉及「向董事提供資助」。至於「有條件售賣協議」

一詞，我們正考慮應否在草案中訂明其定義，使條款更為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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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新訂第 157H(2)及 (4)條均禁止公司採取某些相當於違反新訂

第 157H(1)條（禁止向董事提供資助）的行動，但禁止採取的該

類行動受新訂第 157HA 條所述某些例外情形所規限。當一併參

閱第 157H(2)及 (4)條與第 157HA 條時，我們認為新訂第 157HA
條所載述的例外情形，應同樣適用於新訂的第 157H(2)及 (4)條。

草案第 63 條

14. 上文第 12 段所載述的意見與本條款相關。

草案第 65 條

15. 值得注意的是，該條例並無訂定公司一般有責任就其與成員

所訂立的合約備存紀錄。本條款的目的是規定只有一名成員並由

該成員兼任公司董事的公司備存該公司與成員所訂立合約（不包

括在公司通常業務過程中訂立的合約）的適當紀錄，從而提高公

司透明度。我們並不認為本條款應進一步擴大範圍，以免對該類

公司構成不必要的繁苛負擔，阻礙通過這種方法成立具法團地位

的公司。

草案第 66 條

16. 本條款是以常委會所提出的建議為依據。本條款並非旨在訂

明公司有責任為其核數師購買保險，只是讓公司在某些情況下可

選擇那樣做。因此，我們並不認為有需要將“核數師”摒除於本

條款適用範圍之外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

財經事務科

二零零二年十月


